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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湾花地广建白鹅潭项目“6·23”
一般起重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 6月 23日 17时 15分许，位于荔湾区花地街辖区内明心

路广建白鹅潭地块项目工地发生一起起重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

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受区政府委托，区

应急管理局牵头会同区政府办、区住房建设园林局、区公安分局、区

总工会和花地街道办事处迅速成立了由区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同志

任组长的荔湾花地“6·23”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

全面负责事故调查工作，同时共聘请了3名建筑施工领域专家和第三

方检测机构参与技术原因调查分析。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

和“四不放过”原则，通过现场勘察、有关人员的问询取证、相关台

账资料的调取查阅和专家分析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

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

有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的处理建议，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

出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荔湾花地广建白鹅潭项目“6·23”一般起重伤害事故是一起生

产安全责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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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涉事项目基本情况

1.总体项目概述：广建白鹅潭地块项目。该项目是在珠江隧道

口以东、芳村大道中以北、珠江以南、明心路以西区域内，建设一栋

总建筑面积4.28万㎡的单体建筑物，地上有23层、面积约3.02万

㎡，地下有 3层、面积约1.45万㎡，建筑物最终高度为99.95m，于

2022年 9月 28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1]
，于2022年 12月

14日取得《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2]
。2025年 1月 20日，建筑物主

体结构已封顶，陆续开展幕墙安装、装饰装修工程等阶段施工作业。

2.涉事工程情况：玻璃幕墙工程。该工程是在建筑外立面安装

铝合金型材“竖明横隐”玻璃幕墙系统，其中：首层至第5层幕墙面

积约3800 平方米、第6层至第23层幕墙面积10700平方米。事发时，

塔楼幕墙龙骨已施工完成100%、裙楼幕墙龙骨安装完成30%，正在进

行20-23 层塔楼幕墙玻璃及裙楼幕墙龙骨安装施工。事故发生在使用

塔式起重机吊运铝型材的过程中。

（二）总体项目相关单位及人员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广州广茂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3]
（以下简称广茂投

资），具备房地产开发二级资质
[4]
，项目负责人为王某初

[5]
。

[1] 许可证号：穗规划资源建证〔2022〕4520号，发证机关：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 编号：440103202212140201，工程名称：广建白鹅潭地块项目，发证机关：广州市荔湾区住房建设和园林局。
[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9YA8HN7Y，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郑某鑫，成立日期：2022
年 1月 26日，注册资本：肆仟万元（人民币），住所：广州市荔湾区花地大道北 25号（华苑商业广场）1150铺，经营范

围：商务服务业。
[4] 该公司持有《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粤房开证字贰 011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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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总承包单位：广州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1]
（以下简称广州建

筑），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
[2]
和相应安全生产条件资质

[3]
，项目经理为林某

[4]
。

3.监理单位：广州市房实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5]
（以下简称广

州房实），具备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资质
[6]
和相应安全生产条件资

质
[7]
，项目总监为张某峰

[8]
，总监代表为李某鸿

[9]
。

4.塔式起重机专业分包、设备租赁单位：广州五羊建设机械有

限公司
[10]
（以下简称五羊建机），具有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一

级资质
[11]
和相应安全生产条件资质

[12]
。事发时，起重班组长为杨某

[13]
，

起重司机为潘某亮
[14]
，司索工为黄某伟

[15]
。

[5] 男，39岁，浙江宁波人，根据广州广茂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安排担任广建白鹅潭地块项目负责人。
[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556680988C，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法定代表人：伍某辉，成立日

期：2010年 6月 3日，注册资本：伍拾贰亿元（人民币），住所：广州市越秀区广卫路 4号六楼，经营范围：房屋建筑业。
[2] 该公司持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D144036485）。
[3] 该公司持有《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粤）JZ安许证字[2023]018119），许可范围：建筑施工。
[4] 男，40岁，广西桂林人，根据广州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安排担任广建白鹅潭地块项目经理，持有《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

（注册编号：粤 14420132013227**）。
[5]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4231225696P，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吴某学，成立日期：1995
年 5月 2日，注册资本：壹仟零伍万元（人民币），住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 318号嘉业大厦 29层，经营范围：专业

技术服务业。
[6] 该公司持有《工程监理资质证书》（证书编号：E144001677）。
[7] 该公司持有《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粤）JZ安许证字[2025]000999），许可范围：建筑施工。
[8] 男，58岁，湖北武汉人，持有《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执业证书》（注册号：440226**）。
[9] 男，39岁，广州荔湾人，持有《广东省专业监理工程师培训证书》（证书编号：B150405**）。
[1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231249954F，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陈某颖，成立日期：1967
年 5月 8日，注册资本：肆仟陆佰伍拾贰万伍仟元（人民币），住所：广州市天河区广汕二路 88号，经营范围：专用设备

制造业。
[11] 该公司持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D244304173）。
[12] 该公司持有《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粤）JZ安许证字[2023]000348），许可范围：建筑施工。
[13] 男，38岁，四川中江人，持有《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编号：粤A0420230196**，操作类别：建筑起重信

号司索工）。
[14] 男，34岁，四川达州人，持有《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编号：粤A0520242062**，操作类别：塔式起重机

起重司机）。
[15] 男，53岁，江西上饶人，持有《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编号：粤A04202319859**，操作类别：建筑起重

信号司索工）。



4

（三）涉事工程相关单位及人员基本情况

1.玻璃幕墙工程专业分包单位：广州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1]

（以下简称广州装饰），具备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
[2]
和相

应安全生产条件资质
[3]
。2024 年 8月与广州建筑签订玻璃幕墙工程

《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项目经理为刘某毅
[4]
，安全员有彭

某力
[5]
、江某恩

[6]
。

2.玻璃幕墙工程劳务分包单位：深圳市源和鑫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
[7]
（以下简称深圳源和鑫），具备施工劳务资质

[8]
和相应安全生产

条件资质
[9]
。2024年 10月与广州装饰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

合同》。事发时，项目负责人由法定代表人曾某佳
[10]
兼任，安全员为

陈某凤
[11]
，下设一个作业班组，班组长为陈某良

[12]
。

[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19045044X6，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李某农，成立日期：1984
年 6月 5日，注册资本：壹亿元（人民币），住所：广州市越秀区建设三马路 11号新时代广场附楼 6楼（不可作厂房使用），

经营范围：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2] 该公司持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D244011602）。
[3] 该公司持有《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粤）JZ安许证字[2023]018567），许可范围：建筑施工。
[4] 男，29岁，广东茂名人，根据广州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安排担任玻璃幕墙工程项目经理，持有《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

（注册编号：粤 14420232023051**）。
[5] 男，53岁，广州海珠人，根据广州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安排在玻璃幕墙工程项目担任安全员，持有《建筑施工企业综

合类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编号：粤建安 C3（2022）01081**，职务：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6] 男，48岁，广州白云人，根据广州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安排在玻璃幕墙工程项目担任安全员，持有《建筑施工企业综

合类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编号：粤建安 C3（2022）00145**，职务：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5BU320，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曾某佳，成立日期：

2018年 5月 25日，住所：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民强社区优城北区AB座 2011。
[8] 该公司持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DL344346330）。
[9] 该公司持有《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粤）JZ安许证字[2024]002400），许可范围：建筑施工。
[10] 男，28岁，广东汕头人，深圳市源和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任玻璃幕墙工程项目负责人，持有《建筑施

工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编号：粤建安A（2022）01005**）。
[11] 女，26岁，广西博白人，根据深圳市源和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安排在玻璃幕墙工程项目担任安全员，持有《建筑施工企

业综合类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编号：粤建安C3（2023）00254**，职务：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
[12] 男，44岁，福建泉州人，深圳市源和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员工，根据公司安排在事发项目担任班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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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 6月 23日下午，广州装饰有一车重约 5.24 吨的玻璃幕

墙工程所需铝型材进场，计划分两次从建筑东侧道路吊运至裙楼和顶

楼两处临时存放点。根据与广州建筑的合同约定，该吊运作业由广州

装饰负责组织实施和安全管理
[1]
，广州建筑有偿为其提供塔式起重机

和配套特种作业人员
[2]
。

图1 起吊点卸料点位置图

[1]《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合同编号：CE22[2022]3-007）一、分包工程概述（五）承包方式“乙方的承包方式为……

按包工、包料(除清单标注外)、包机械设备……包与其他分包单位的配合、包措施……包材料二次运输……”。

《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合同编号：CE22[2022]3-007）附件《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二、乙方安全责任（三）“建

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

《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合同编号：CE22[2022]3-007）附件《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二、乙方安全责任（八）“依

据《建筑施工安全检査标准》(JGJ59-2011)及其他相关规定开展分包范围内的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2] 《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合同编号：CE22[2022]3-007）七、甲方责任（二）施工中，当乙方欠缺特殊工种等专

业人员和施工机械设备、模板体系等，甲方可予以支持给予有偿服务，有关借工、租赁等费用，按甲方规定双方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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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吊作业过程（从车吊运至顶楼屋面）

16时 26分，深圳源和鑫工人邓某荣
[1]
配合黄某伟在位于大楼东

侧场内道路的起吊点上，使用2条吊装带绑扎第一批铝型材（塔式起

重机黑匣子显示吊物重约2.59吨），随后黄某伟开展吊带检查、吊

点确认以及试吊工作。

16时49分许，塔式起重机顺利将第一批铝型材吊运至顶楼屋面，

陈某良在顶楼屋面配合材料就位、解钩等工作。

2.第二吊作业过程（从车吊运至裙楼屋面）

17时许，邓某荣配合黄某伟完成第二批铝型材（塔式起重机黑

匣子显示吊物重约2.65 吨）的绑扎作业，黄某伟在起吊点展开吊带

检查、吊点确认，并试吊（静置距地面0.3米）3分钟。

17时 12分许，塔式起重机吊起第二批铝型材，当第二吊铝型材

上升至底部距离裙楼六层屋面约2米高度时，通过操控塔吊起重臂小

车变幅以及转动起重臂，使货物进入建筑物裙楼六层屋面范围并向着

裙楼六层屋面西南角方向转去，深圳源和鑫工人凡某林
[2]
在第二吊材

料卸料位置配合材料就位、解钩等工作。

[1] 男，36岁，湖南东安人，深圳市源和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员工，根据公司安排在事发工地陈某良班组工作。
[2] 本次事故中的死者，男，35岁，湖南东安人，深圳市源和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员工，根据公司安排在事发工地陈某良班

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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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第二吊铝型材吊运轨迹模拟图

17时 15分，铝型材在空中摆动后一端底部高度恰好与裙楼六层

屋面西南角处定型化护栏顶部高度持平而被托住，第二吊铝型材重量

落在内侧吊带上，随后吊装带环眼处断裂。散落的铝型材将擅自靠近

货物的凡某林以仰卧姿势压倒受伤在地。

图3 第二吊铝型材空中摆动示意图



8

（五）事发现场勘察情况

1.事故发生现场简要情况

事发现场位于在建建筑物裙楼六层屋面西南角，裙楼屋面外脚

手架与反坎之间净宽仅4米宽，场地狭窄导致6米长铝型材无法横着

下放就位；裙楼屋面距地高度为24.2 米，四周混凝土反坎上均安装

好定型化金属防护栏杆，防护体系顶部距地约为1.75米。

图4 事发现场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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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裙楼屋面防护栏杆

现场铝型材呈扇形散落，3幅防护栏被压倒了，其他防护栏未破

损。

图6 铝型材散落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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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塔式起重机简要情况

塔式起重机型号为五羊QTP250(7025),出厂日期为2024年 1月

12日。于 2025年 4月检测评定合格，于2025年 6月 14日完成月度

例行维保，运行状况良好。吊运材料重量未超出塔吊起吊能力。

图7、8 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牌及备案证

3.第二批吊物基本情况

当批次铝型材为长度6米的装饰线压板(排产编号为

BET-29-LL)，单位重量为2.145公斤/米，每吊铝型材数量控制在50

扎，每扎4根，第二批吊物总重约2.65吨。根据《起重机设计规范》

相关
[1]
标准，可知该吊物动载系数为1.1，计算可得该吊物所需最不

[1] 《起重机设计规范》（GB/T 3811-2008）第 4.2.1.1.4.1条“当物品无约束地起升离开地面时,物品的惯性力将会使起升载荷

出现动载增大的作用。此起升动力效应用一个大于1的起升动载系数φ2乘以额定起升载荷PQ来考虑”,常规φ2取值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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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工况时极限荷载T 极限=2.915 吨。

4.吊装带基本情况

事发材料使用两根相同吊装带
[1]
，长8m、吊物处宽度100mm，两

端的系索环眼处宽度50mm、厚度 10mm，额定载荷3吨。事发断裂吊

装带的断裂部位为一边系索环眼，吊装带另外一边系索环眼未断裂；

另一根吊装带没有断裂。

图9、10 吊装带进场报验资料

图11、12 吊装带断裂环眼

[1] 广州建筑于 2025年 5月 7日自检合格后向广州房实办理进场报验，经现场验收合格后同意使用；有吊索具日常使用检查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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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后，经把发生断裂的吊装带委托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

品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国家金属制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1]
进行破断

力检测，结果显示吊装带未断裂的系索环眼的破断力为4.27吨，大

于额定承载力，由于无法检测已断裂系索环眼的破断力，且考虑到第

一吊曾顺利完成，该吊装带应按额定荷载3吨作为破断力特征值。

图13 吊装带检测报告

两次铝型材均采用两肢吊索吊装方式，同时两侧每一肢吊索采

用可有效防止物品滑落、确保吊装过程中的稳定性的扼圈式捆绑方

式，捆绑吊物的两根吊装带长度一样、捆绑方式一样，可以确保吊起

吊物时保持平衡。根据《编织吊索 安全性 第1部分:一般用途合成

纤维扁平吊装带》相关
[2]
标准，可知该吊运方式工作极限荷载系数 M1

[1] 该中心持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编号：230020349788）》和《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检验机构认可证

书（注册号：CNASIB0808）》等，具备吊装带检测相关资质条件。
[2] 《编织吊索 安全性 第 1部分:一般用途合成纤维扁平吊装带》（JB/T 8521.1-2007）第 5.12条“极限工作袋荷吊装带或组

合多肢吊装带的极限工作载荷应等于缝制织带部件的极限工作载荷乘以相应的方式系数M(按表 3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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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12，计算可得该吊运方式极限工作总载荷T1=3.36 吨，大于该次

吊运铝型材最不利工况时极限荷载T 极限=2.915 吨。

图14 两肢吊索吊装工况示意图

图15 《编织吊索 安全性 第1部分:一般用途合成纤维扁平吊装带》表3

综上，该吊运作业所用吊装带及绑扎方式满足载荷要求，符合

行业规范
[1]
。

[1] 《编织吊索 安全性 第 1部分:一般用途合成纤维扁平吊装带》（JB/T8521.1-2007）附录B 第B.6条“吊装带的选择和使

用：a）确定物品的质量、重心、吊点及连接方式；g）确保物品平衡，避免索肢的缩短，如由于弯曲、打结等因素使索肢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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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事发时段天气情况

根据历史天气查询，6月 23日 17时至 18时，距离项目现场3

公里内的13个自动气象站风力观测记录显示，该时段风力等级为3

级至5级，未达到需停止吊运作业的大风等级
[1]
。

二、事故应急处置、评估及损失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响应及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17时 15分，事故发生后杨某立即通过电话向深圳源和鑫管理人

员报告了事故情况，随后深圳源和鑫将情况向项目相关方逐级报告；

17时27分，项目相关方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拨打120急救电话；

17时 55分许，项目相关方用应急车辆将伤者紧急送往广州医科

大学附属脑科医院(芳村医院)进行救治；

19时 05分，花地街派出所民警接警后，区公安分局、区应急管

理局、区住房建设和园林局、花地街道办事处等迅速派员赶赴现场，

开展处置工作；

21时 18分，凡某林经抢救无效后死亡。

（二）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接报事故信息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应急值守到位，应急响应

迅速，信息报送及时，无衍生事故，应急处置评估为良好。

短”。

《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GB55034-2022）第 3.4.2条“使用吊具和索具应符合下列规定：3
承载时不得超过额定荷载。”
[1] 《建筑施工起重吊装工程安全技术规范》（JGJ276-2012）第 3.0.12条“大雨、雾、大雪及六级以上大风等恶劣天气应停

止吊装作业。雨雪后进行吊装作业时，应及时清理冰雪并应采取防滑和防漏电措施，先试吊，确认制动器灵敏可靠后方可进

行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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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凡某林1人死亡
[1]
。经调解，死者家属与事故各方达成

了赔偿协议，事故善后工作得到了妥善处理。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

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T6721-1986）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印

发关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中有关问题规定的通知》（安监总政法

〔2013〕115号）等规定，事故调查组核定，本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

济损失为242万余元。

三、事故直接原因及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1.事发时，由于塔吊起重臂与塔身夹角存在随着小车幅度变化

而变化的正常现象，造成吊运过程中铝型材距离裙楼六层屋面高度发

生变化。

图16 塔吊在空载时状态示意图

[1] 《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死亡原因：闭合性颅脑损伤特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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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塔吊在负载时状态

在到达事发处时，铝型材跟随大臂摆动因惯性加上阵风影响而

晃动，导致铝型材一端压在防护栏杆上，此时铝型材外侧完全落在裙

楼六层屋面西南角处定型化护栏上并形成“外高内低”的不平衡受力

姿势。

图18 铝型材落在护栏上的受力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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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不平衡受力姿势，在实际上将铝型材由两肢吊索吊装方式变

成了单肢吊索扼圈式提升方式，工作极限荷载系数M2变化为0.8，此

时吊装带极限荷载T2=2.4吨，同时小于最不利工况时极限荷载T 极限

=2.915吨和铝型材重量2.65吨，导致吊装带系索环眼处断裂。

因此，事发时铝型材一端落在定型护栏时造成两肢吊运吊装带

处于不均衡受力状态，对单侧吊装带产生瞬间加载、增加受力的问题，

超过了吊装带的承载极限，造成吊装带系索环眼断裂引发事故。

2、深圳源和鑫工人凡某林作为辅助解钩人员，本应等被吊物下

放在地面且稳定后再作业，但其未听从杨某（站在裙楼西南角处）的

口头警告并走进吊物散落危险区域内
[1]
，导致其被散落铝型材压倒在

地，致使头部遭受致命伤
[2]
。

（二）事故直接原因

事故调查组根据调查中发现的物的不安全状态和人的不安全行

为，经综合分析认定，本起事故的直接原因是：

1.铝型材挂在裙楼屋面栏杆造成两肢吊带受力不平衡导致单侧

吊带超过极限荷载断裂；

2.凡某林违反操作规程走进吊物散落危险区域。

[1] 《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GB55034-2022）第 3.4.1条“吊装作业前应设置安全保护区域及

警示标识，吊装作业时应安排专人监护，防止无关人员进入，严禁任何人在吊物或起重臂下停留或通过。”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作业人员应当遵守安全施工的强制性标准、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正确使用

安全防护用具、机械设备等。”
[2] 《急危重症病历》（登记号：0000731049）“诊断：1.呼吸心跳骤停(多发伤)；2.闭合性颅脑损伤特重型；3.创伤休克；4.
头部损伤；5.胸部损伤；6.腹部损伤；7.上肢损伤；8.下肢损伤；9.下肢骨折(右）。”

《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死亡原因：闭合性颅脑损伤特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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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故相关单位存在的问题

（一）深圳源和鑫

未能保证凡某林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
[1]
，未能及时发现其走

进有吊物散落危险区域的行为并消除事故隐患
[2]
。

（二）广州装饰

未充分考虑裙楼六层位置狭窄、存在定型护栏以及突发阵风等

可能影响铝型材吊运作业的安全隐患并制定相应预防和控制措施
[3]
，

未能保证凡某林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
[4]
，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其

走进有吊物散落危险区域的行为
[5]
。

（三）广州建筑

未严格督促广州装饰、深圳源和鑫在铝型材起吊位置等起重作

业影响区域设置安全保护区域及警示标识
[6]
；未能合理安排调整管理

人员将涉事吊运作业过程纳入巡查范围
[7]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

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

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GB55034-2022）第 2.0.2条“应根据工程特点及环境条件进行安

全分析、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价……制定相应的预防和控制措施”。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

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6] 《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GB55034-2022）第 3.4.1条“吊装作业前应设置安全保护区域及

警示标识，吊装作业时应安排专人监护，防止无关人员进入，严禁任何人在吊物或起重臂下停留或通过”。
[7]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建设工程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

负总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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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广州房实

项目监理机构未把材料吊运作业列入监理实施细则的安全监理

检查、控制点中，现场安全监理巡视力度不足
[1]
。

五、有关部门履职情况

荔湾区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站对涉事项目负有安全监管职责。该

监督站于2023年 2月 17日对该项目介入安全监督，开展了施工安全

监督交底和发放监督告知。截止事发前，对该项目共监督检查59次，

先后开展了安全生产、文明施工、三防、有限空间、起重吊装、高处

作业、监理履职等专项检查，共计查出各类安全隐患296项，下发整

改通知书59份，责令全面停工整改4项次，局部停工整改3项次，

开展违规行为动态扣分15次(施工单位及个人 9次、监理单位及个人

6次)。事故发生后，该监督站第一时间派员赶赴事故现场开展处置,

要求项目做好死者善后工作，配合事故调查工作，同时责令现场暂停

施工，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改。

六、对有关单位和人员的处理建议

（一）对有关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深圳源和鑫，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
[2]
的规

[1] 《建设工程监理规范》第 4.1.1条“监理规划应结合工程实际情况，明确项目监理机构的工作目标，确定具体的监理工作

制度、内容、程序、方法和措施。”

《建设工程监理规范》第 4.1.1条“监理实施细则应符合监理规划的要求，并应具有可操作性。”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

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

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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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对其给予行政处罚。

2.广州装饰，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
[1]
的规定，

对其给予行政处罚。

（二）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凡某林，本次事故中的死者，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建

议免于追究。

2.陈某良，深圳源和鑫作业班组长，班前教育没有针对可能出

现的情况进行教育提醒确保凡某林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未能有

效预防凡某林走进有吊物散落危险区域的行为
[2]
，对事故发生负有管

理责任，建议由深圳源和鑫依据内部规章制度，对其给予处理。

3.陈某凤，深圳源和鑫安全员，未能保证凡某林具备必要的安

全生产知识
[3]
，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凡某林走进有吊物散落危险的区

域
[4]
，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

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

以下的罚款；”
[2]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全省建筑工地实施安全“晨会”制度方案的通知》（粤建质函〔2022〕651号）第

四部分第（四）项“对本班组的工作任务中存在的安全生产问题及不安全因素提出警示，布置预防措施；对作业环境、危险

源情况进行交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二）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

下列职责：（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九条第（二）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履行下列

职责：（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六）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

下列职责：（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九条第（六）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履行下列

职责：（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负责对安全生产进行现场监督检查。发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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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1]
的规定，对其给予行政处罚。

4.曾某佳，深圳源和鑫法定代表人，兼任项目负责人，未有效

督促、检查事发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2]
，

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3]
的规定，对其给予行政处罚。

5.彭某力，广州装饰安全员，未能及时排查发现裙楼六层位置

狭窄、存在定型护栏以及突发阵风等可能影响铝型材吊运作业的安全

隐患并采取相应预防和控制措施
[4]
，未能保证凡某林具备必要的安全

生产知识
[5]
，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凡某林走进有吊物散落危险的区域

事故隐患，应当及时向项目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报告；对违章指挥、违章操作的，应当立即制止。”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

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

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

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

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

十的罚款；”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

下列职责：（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九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履行下列

职责：（五）组织安全生产岗位检查、日常安全检查和专业性安全检查，并每月至少组织一次安全生产全面检查，及时排查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负责对安全生产进行现场监督检查。发现安全

事故隐患，应当及时向项目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报告；”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二十条“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应当每天在施工现场开展安全检查，现场监督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实施。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

事故隐患，应当立即处理；不能处理的，应当及时报告项目负责人和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项目负责人应当及时处理。检

查及处理情况应当记入项目安全管理档案。”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二）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

下列职责：（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九条第（二）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履行下列

职责：（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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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2]
的规定，对其给予行政处罚。

6.刘某毅，广州装饰项目经理，未有效督促、检查事发项目的

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3]
，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

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六条
[4]
的规定，对其给予行政处罚。

（三）其他处理建议

1.建议将广州建筑和广州房实管理中的问题交由区住房建设园

林局进行处理。

2.建议由区住房建设园林局负责，对广茂投资、广州建筑、广州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项、第（六）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九条第（五）项、第（六）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应当履行下列职责：（五）组织安全生产岗位检查、日常安全检查和专业性安全检查，并每月至少组织一次安全生产全面检

查，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

程的行为；”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负责对安全生产进行现场监督检查。发现安全

事故隐患，应当及时向项目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报告；对违章指挥、违章操作的，应当立即制止。”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二十条“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应当每天在施工现场开展安全检查，现场监督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实施。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

事故隐患，应当立即处理；不能处理的，应当及时报告项目负责人和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项目负责人应当及时处理。检

查及处理情况应当记入项目安全管理档案。”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

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

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

下列职责：（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九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履行下列

职责：（五）组织安全生产岗位检查、日常安全检查和专业性安全检查，并每月至少组织一次安全生产全面检查，及时排查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

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

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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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实、五羊建机、广州装饰和深圳源和鑫等涉事项目相关方进行约谈，

督促其及时整改发现的问题，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事故。

3.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原区安委办）依据《荔湾区安全生产诫

勉约谈制度》第四条第（三）项
[1]
和第（四）

[2]
项的规定对花地街道

办事处、区住房建设园林局进行约谈，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事故。

七、事故主要教训

此次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教训极为深刻：对现场风险点排查认

识不到位；作业前准备工作不充分；员工安全意识淡薄，违规进入危

险区域；作业动态监管缺失缺位，最终导致事故的发生。

八、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一是广州装饰和深圳源和鑫要强化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确保员工熟悉

掌握安全作业操作规程，加大对作业现场风险隐患排查力度，确保各

项安全措施落实到位；二是广州建筑要严格落实自身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加强对广州装饰、五羊建机等各分包单位的管理，从严从实做好

安全监管巡查检查；三是广州房实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点，认真组织

编制监理实施细则，强化项目现场安全监理，确保监管全覆盖。

（二）加强监管执法，及时消除事故隐患。区住房建设园林局

[1] 《荔湾区安全生产诫勉约谈制度》第四条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启动诫勉约谈机制：（三）街道辖区内发生

安全生产死亡 1人以上事故的；”
[2] 《荔湾区安全生产诫勉约谈制度》第四条第（四）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启动诫勉约谈机制：（四）本部门分管的行

业（领域）发生安全生产死亡 1人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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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强对本辖区内在建项目的监督管理，及时组织开展一轮针对辖区

内在建项目工地的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提升全区监管执法水平，

大力推动安全隐患动态清零。

（三）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夯实安全责任意识。一是区住房建

设园林局要组织全区在建项目建设、施工、监理单位，通过线上、线

下等方式，通报事故案例、介绍事故发生经过、分析事故原因，督促

辖内企业举一反三，完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环节，切实提高安全生产

管理水平；二是花地街道办事处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加大安全

生产宣传力度，督促属地辖内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